电子产品在线

广 告 服 务 合 同

甲方：

乙方：电子产品在线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条款：

一、甲方委托乙方于___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___年____月____日期间在 www.dzcpzx.com 发布网站广告(起始时间以汇款凭证日期为准)。

二、广告内容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三、广告位置为_____   _____页____         _位,像素大小             。

四、广告样稿：

□甲方提供
□乙方为甲方进行设计及制作并收取制作费           元。

乙方有权审查广告内容和表现形式，对不符合法律、法规的广告内容和表现形式，乙方可要求甲方做出修改。

五、广告费用：
广告费用____________元/年，网页维护费        元/年、设计费             元、网页制作费            元，总计______________元，大写：____十____万____仟____百____拾____元整。甲方应在合同签订起三个工作日内将广告发布费付给乙方。

六、权益与义务：

1、上传内容仅限经济业务方面，不得上传虚假信息，并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如因违反而引起的纠纷与法律责任等由甲方自负，与本网无关。

2、由于甲方原因(如:网站不能访问等)造成的乙方推广项目工作不能按期达到服务标准的，乙方不承担责任。 
3. 由于dzcpzx.com系统维护、系统升级等原因导致广告不能正常显示的，不能正常显示的时间不计费，服务到期后乙方按实际不能正常显示的天数延长服务期限。（如果广告不能显示，甲方需立即通知乙方，以便乙方立即处理事故及计算应赔偿甲方的广告投放天数）
七、责任免除：

乙方在进行网络调整和维护时需要短时间中断服务，或者由于Internet上通路的阻塞造成不能为甲方提供正常服务的，不属于乙方违约。鉴于计算机及互联网的特殊性，因黑客、病毒、电信部门技术调整和骨干线路中断等引起的乙方服务器不能正常运行，甲方亦认同不属于乙方违约。

八、合同解除：

1、甲方单位发生重大变故（如重组，停业，注消等），应视作合同自动解除，乙方有权撤消甲方的广告。甲方无权要求乙方返还已支付的费用。
2、乙方如因网站升级及其它原因，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的，应在一周前通知乙方进行协商，按双方协定另行签订补充协定或乙方返还剩余费用，原合同自行解除。
九、其它约定：

十、本合同一式两份，经双方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后生效。
甲方：                                      乙方：

代表人：                                    代表人：

开户行：                                    开户行：工商银行
                                            用户名：王振平
账 号：                                     账 号：95588-2370-0002-3082-19
地 址：                                     地 址：西安市纺织城工人文化宫
邮 编：                                     邮 编：710038
电 话：                                     电 话：13519104800
E-mail：                                     传 真：029-83531300
                                                           年    月    日


